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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为加快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特”、“公司”）在新能源业务

板块钠离子电池产业的快速发展，充分调动新能源事业部管理层和公司主要骨干员工的积极

性，建立与企业共享、共担的长效激励和约束机制，提升子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控股子公

司江苏海四达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四达电源”）拟与公司新能源事业部管理层和公司

主要骨干员工共同投资设立广东海四达钠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主要从

事钠离子电池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共同快速推进公司钠离子电池业务的蓬勃发展。 

本次设立的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1800万元，其中海四达电源以自有资金出资 12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66.67%；南通聚钠壹号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钠壹

号”）出资 4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2.22%；南通普利超钠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普利超钠”）出资 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1.11%。 

2025年 4月 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人

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参与上述员工持股

平台构成的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共同投资”）。其中，董事长周文先

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审议，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同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其中监事

邵祥胜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事项属于

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介绍 

1、聚钠壹号 

公司名称 南通聚钠壹号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1MAECUB1E8F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江旭 

注册资本 400 万元整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汇龙镇瑞章村（江苏海四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内）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技术推广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创业空

间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信息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占比 

1 江旭 226  56.50% 

2 滕彦梅 98 24.50% 

3 吴健 20 5.00% 

4 陈浩 16 4.00% 

5 马士兵 16 4.00% 

6 沈剑峰 12 3.00% 

7 黄俊皓 12 3.00% 
 

南通聚钠壹号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关联企业。 

 

2、普利超钠 

公司名称 南通普利超钠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1MAEDNNAE05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陈刚 

注册资本 200 万元整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汇龙镇瑞章村（江苏海四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内）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技术推广服务；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



术研发；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信息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占比 

1 陈刚 60 30.00% 

2 周文 58 29.00% 

3 朱光龙 20 10.00% 

4 周丽 16 8.00% 

5 邵祥胜 16 8.00% 

6 樊全文 10 5.00% 

7 唐翔 8 4.00% 

8 林志恒 6 3.00% 

9 顾金泉 3 1.50% 

10 周皆成 3 1.50% 
 

南通普利超钠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属于关联企业。 

 

三、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  

广东海四达钠星技术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合资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00万元整，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1 江苏海四达电源有限公司 1,200.00 66.67% 

2 南通聚钠壹号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 22.22% 

3 南通普利超钠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11.11 

合计 1,800.00 100% 

3、经营范围：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制冷、空调设备销

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储能技术服务;电池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新材料技

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进出口代理。 

 

四、合资协议主要内容 

1、业务范围：  

合资公司主营业务为钠离子电池及电池组、锂离子电池及电池组、电池材料、电池零部

件、电池设备、电池仪器仪表、电源管理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租赁及提供相关技术服

务；储能系统、电源设备、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的制造与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储能

技术、产品和方案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分布式能源技术、产品和方案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出资缴付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1,800 万元整，各方按照认缴出资比例现金出资。海四达电源出资

1,200 万元; 聚钠壹号出资 400万元; 普利超钠出资 200万元;。 

3、合资公司的管理体系 

合资公司在成立之初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执行董事由海四达电源委派，并由

股东会选举产生，为合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合资公司设立监事一人，由海四达电源提名，

由股东会选举产生或更换。合资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聚钠壹号提名，由执行董事聘任。总

经理有权组建合资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包括不限于销售总监、技术总监等核心高管。财务负

责人将由海四达电源委派。 

 

五、合资投资设立的目的及意义 

在电池产业新技术加速迭代，钠电行业即将进入规模商业化的背景下，根据公司战略规

划，为进一步提升钠电业务的市场化竞争力、加快钠电业务的产业化，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四

达电源与关联人将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推进业务快速蓬勃发展。 

本次合资公司的设立旨在充分调动海四达电源管理层和钠电业务高管及核心骨干的积极

性，提供组织活力，加强公司竞争力，共同建立优质产能、快速与头部客户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将海四达电源钠电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钠离子电池制造商。 

 

六、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合资公司开展业务属于初创阶段，后续发展存在不确定性，本次投资存在一定的管理和



经营风险。公司将利用管理经验和自身优势，提升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使此次投资项目

顺利实施。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2025年 4月 18日,公司召开 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有利于加快公司在新能源业务板块钠离子电池产业的快速

发展，充分调动新能源事业部管理层和公司主要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建立与企业共享、共担

的长效激励和约束机制，提升子公司的经营业绩。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

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易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八、备查文件 

《合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4 月 19日 


